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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蔡承瑾
電話：03-3322101#7523
電子信箱：cc1004625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300997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30099749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30099749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30099749_ATTACH3.doc、
376735100E_1130099749_ATTACH4.xls、376735100E_1130099749_ATTACH5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公私立國中113學年度上學期國民中學免試入學

適性宣導場次及計畫執行事項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建國國民中學113年10月8日建國輔字第

113000847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局委請本市建國國民中學擔任本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免

試入學適性宣導主委學校，本市免試入學適性宣導輔導團

於113學年度上學期規劃至貴校辦理宣講研習，相關事項說

明如下：

(一)本學期規劃場次時間與講師如附件1，請貴校確認並與講

師聯繫講座細項；如需更改，請自行與講師聯繫，再通

知本市建國國中資料組。

(二)宣導時間：90分鐘(包括60分鐘宣講，30分鐘提問)。

(三)宣導對象：以九年級學生家長為主，貴校導師及輔導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3000808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0/11 08:5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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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亦歡迎參加。

(四)宣導內容：免試入學適性宣導、國中教育會考介紹。

三、本案經費說明如下：

(一)各校上下學期各辦理一場次講座，每場講座編列新臺幣

(以下同)肆仟元經費，包含貳仟元講師鐘點費及貳仟元

講座支出(誤餐、印刷、雜支)。

(二)各校講座支出可參考附件之經費概算表，上下學期業務

費額度不得移用。除講師費外，每學期各業務費支用項

目得依實際需要勻支。

(三)請各校編列上下學期兩場次(113年度及114年度)之經費

概算表，連同統一收據(上下學期分別開立，金額肆仟元

整，共兩張)，免備文於113年11月8日前寄送至建國國中

輔導室﹙330 桃園市桃園區介新街20號﹚。

(四)補助經費俟本局核撥至建國國中後分兩期撥付。

(五)請於活動結束1個月內檢附收支結算表（若有結餘款，支

票抬頭：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﹚，免備文寄送至建國

國中輔導室﹙330 桃園市桃園區介新街20號﹚辦理核

結，成果冊以電子郵寄方式寄至承辦人信箱：s42@mail.

ckjhs.tyc.edu.tw。為節省行政審核程序，各校原始憑

證留各校備查。

四、本案倘有相關疑義問題，可逕洽建國國中資料組，聯絡電

話：03-3630081分機630。

五、檢附建國國中函文、本市113學年度上學期國中九年級免試

入學適性宣導講師及時間一覽表、經費概算表、收支結算

表及成果冊格式各1份。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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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不含秀才分校)(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、桃園美國學
校、懷恩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懷恩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除
外)

副本：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

93


